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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8_E8_BD_A6_E6_c80_322219.htm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

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（人事部、交通部2006年5

月19日以国人部发[2006]51号发布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

范机动车检测维修行业管理，提高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

人员素质，确保机动车检测维修质量和车辆安全运行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机动车维

修、检测、评估、运用等相关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第三条 

国家对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水平评价制度

，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。 第四

条 各类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分为机动

车检测维修士、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和机动车检测维修高

级工程师三个级别。机动车检测维修高级工程师职业水平评

价办法另行制定。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、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

师的英文分别译为： Motor Vehicle Test and Maintenance

Technician Motor Vehicle Test and Maintenance Engineer 第五条 

通过职业水平评价，取得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或机动车检测维

修工程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，表明其已具备相应专业技术

岗位工作水平和能力。 第六条 人事部、交通部共同负责机动

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工作，并按职责分工

对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实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水平考试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第二章 考试 第七条 机

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实行全国统一大纲



、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，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。 第八条 交通

部负责拟定考试科目、考试大纲，组织命题，研究建立考试

试题库，提出考试合格标准建议。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

人员职业水平考试的组织实施，由交通部职业资格管理机构

具体负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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